附件1：

2019年度镇江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
申  报  表







企 业 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
申报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镇江建筑行业协会
     二 O 一 九 年 十一 月


申   报   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 别
	

	学   历
	
	出生日期
	

	职   务
	
	任职时间
	

	职   称
	
	政治面貌
	

	传   真
	
	质量、环保、职业安全等体系认证时间、年检时间
	

	申报人
电　话
	
	申报人手机
	

	联系人
姓　名
	
	职    务
	

	联系人
电　话
	
	联系人手机
	

	所在单位
	

	企业类型
	
	企业资质等级
	

	企业地址
	

	申报人工作简历：





	优秀事迹（600字以内）：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另附页)

	所在企业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辖市、区
建筑行业协会推荐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评选委员会
意  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镇江建筑行业协会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
说明：附任职文件复印件。

附件2：

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
评选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我市建筑业企业家队伍建设，努力提高企业家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，适应当代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为建筑行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，镇江建筑行业协会决定继续开展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的评选活动，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每年评选一次，坚持好中选优，11月份申报， 12月份评审，次年初表彰。
第三条  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由镇江建筑行业协会具体组织实施，协会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。
第二章  评选范围
第四条  参加申报的人必须在企业连续任职满2年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，附任职文件。
第五条  参加申报的企业必须是镇江建筑行业协会会员单位。
第六条  原则上被评为“最佳企业”的建筑施工企业评选“优秀企业家”，被评为“优秀企业”的施工企业评选“优秀企业经理”。

第三章  评选条件
第七条 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有强力的事业心，带领企业敢于开拓，勇于创新，业务能力强，有较强事业心、责任感，工作业绩突出，为企业改革发展做出较大贡献。
第八条  善于学习、勤于思考，懂施工、善经营、会管理，善于调动职工积极性，带领全体职工为企业的生存、发展努力工作、奋力开拓，受到职工的拥护；关心职工生活，维护职工正当权益，职工收入逐年提高，遵纪守法，无任何违法乱纪行为；善于团结一班人，在企业中享有极高威信。
第九条  企业协调发展，内部稳定，年度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有显著增长。企业各项管理工作成绩优异，通过质量、环保、职业安全等体系认证。
第十条  企业在评选年度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和较大（含）以上等级的生产安全事故,无不良行为记录。
第十一条  所在企业经营效益显著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处于全行业或本地区、本行业领先水平，并有良好的社会信誉。
第十二条 申报人所在企业评选年度应荣获镇江市建筑业“最佳企业（优秀企业）”奖的单位。 
第四章  申报方法
第十三条  企业自愿申报，申报单位填写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申报表，并附1500字以上的业绩材料，经市（县）协会或企业主管部门初审签署意见后，向市协会推荐。
第十四条  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申报表中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以上报主管部门的统计年报数据为准，安全生产状况必须由市安监站签署意见。
第五章  评审程序
第十五条  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镇江建筑行业协会秘书处，负责对申报材料的数据核查和初审工作，并提出初审报告。
第十六条  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经评审委员会评选后，在镇江工程建设网上公示七天，如无异议，最终确定获奖企业。
第六章  评审纪律
第十七条 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，报送资料如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和获奖资格，并通报批评。
第十八条 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，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，严守纪律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。
第七章  奖励
第十九条  获镇江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奖称号的单位，由镇江建筑行业协会给予通报表彰，颁发证书。镇江市建筑施工企业申报省级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，须在市级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中产生。
第八章  附则
第二十条  采取欺骗、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称号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称号，收回荣誉证书并通报批评。
第二十一条  镇江进市建筑企业取得显著业绩，按照本办法可申报评选镇江进市建筑业“优秀企业家（优秀企业经理）”。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镇江建筑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